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轉介高風險家庭事件作業流程
中華民國97年7月18日訂定


















社政單位


立即傳真「高風險家庭評估表」至轄區社會處（局）主管單位





縣市政府社政單位（進行關懷訪視、結合民間資源、提供扶助或救助）





輔導與社工專業工作網絡連結





備註：虛線流程係屬協助配合項目





符


合








回復處理情形





於校內進行辨識評估





教育單位


以「丙級事件」通報本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





教師或學校知悉疑似高風險家庭事件





由校長啟動校內運作機制


由學校行政人員陪同教師進行家訪或電訪


確認縣市社政單位回復處理情形





不符合








持續追蹤輔導


一、由學校輔導室列入高關懷輔導對象


二、轉介或連結其他資源











